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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財政部修訂「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（年期）（

稅別）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」格式乙份，自104年11月2

日起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政部104年6月2日台財稅字第1040056057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旨揭繳款書格式國稅、地方稅共用，修正內容如下：

(一)繳款書名稱「代收移送行政執行處滯納稅款及財務罰鍰

繳款書」修正為「代收移送行政執行分署滯納（年期）

（稅別）稅款及財務罰鍰繳款書」。

(二)收據聯、收款機構留存聯、結案聯及查核聯項目（代收

明細）欄：

１、新增「執行必要費用」欄位。

２、「短估金/教育經費」欄位修正為「（本欄由系統帶

出）」，由系統依稅目自動判別列印「短估金」、「

健康福利捐」、「教育經費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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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各欄位位置略作調整。

(三)收據聯說明欄：

１、繳稅方式酌作文字修正。

２、新增第3點行政執行法第25條但書規定：「但因強制

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，由義務人負擔之。」

(四)地方稅繳款書收據聯、結案聯及查核聯新增「課稅標的

」欄位。

(五)收款機構留存聯框線外下方空白處由系統自動帶出票據

號碼，以利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收款人員處理票據繳稅案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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